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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按大會在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八日決議案一

五六六（十五）中曾請求各專門楓關及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協助西南非之經濟、社會及敎育發展，並憶及其

關於協助前託管領土及其他新獨立國家之一九六0年

十二月十五日決議案一五二七（十五），

特別認爲亟須唯保西南非人民敎育進展，突破西

南非及南非境內現行班圖敎育制度所定之種種限制，

並亟須培育此等人民，使其爲國家行政服務，

認爲西南非理應視爲經濟發展落後國家，其土著

居民確有獲盆於聯合國技術合作方案之合法權利，但

因委任統治國家拒絕合作，不肯代其接受此種協助，

以致此等居民至今仍未享受此種方案之利盆，

又認爲噚合國對於該委任統治領土居民負有特殊

責任，

一·認可西南非問題委員會之下列建議：

(a) 立即籌備特種速成研究獎金方案，在行政職

務及技策方面，並在經濟、法律、保健與衛生及其他

必要部門，盡量大批訓練西南非領土土著居民；

(b) 此外，並應促請會員國設置獎學金，藉使西

南非學生能出國研究求學；

二·決定爲西南非人民設立此種特別訓練方案，

包括技術敎育、領袖敎育及師資訓練在內；

三·請祕書長在爲該領土土著人民設立此種特別

訓練方案時儘可能充分利用現有聯合國技術合作方

案，並特別使該領土土著居民居住及暫時居留於西南

非境外各國家各領土者，亦得在東道政府同意及合作

之下，享受此種方案之利盆；

四·睛各專門楓關合作，在設立及施行上述特別

訓練方案時，盛力予以協助，並給予其所能提供之便

利與資源；

五·請各會員國直接或經由志願機關設置全費獎

學金，以供西南非人民完成中等敎育及接受各種高等

敎育之用；

六·請各會員國將設置奬學金及發給與領用奬助

悄形通知祕書長；

七·瞎祕書長設立適當機構，以處理西南非人民

關於在該領土外受敎育訓練之申請書；

八．請各會員國對於西南非人民有意利用此種敎

育楓會者予以旅行上之便利；

九．請祕書長與聯合國西南非問題特設委員會 22

會商本決議案實施事宜，並向大會經常屆會報告實施

經過。

一汜六一年十.;:;..月十汜日，

第一（）八三次全體會·祛。

一七四三（十六）．盧安逹鳥隆提之

前途間題

大會，

業已審議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問頡委員會報告

書23 並已聆悉盧安達烏提隆代表、管理當局代表及請

願人之陳述，

覆按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五七九

（十」i) ，一五八0( 十五）及一丿L六一年四月二 1~

日決議案一六0五（十五），

鑒及大會在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案一

五一四（十五）中關於准許各殖民地國家民族獨並宜

言之各項規定，

察悉該委員會對盧安達與布隆提在選舉前之情況

與氣氛以及該領土兩部份選舉工作之實際安排所提之

意見，

備悉一几六二年二月八日盧安達政府與反對黨盧

安達國民周盟達成之協淥，24 至爲滿意，

鑒於數以千計之難民尙未能囘至盧安達重行安

頓，其中多數現仍寄居國外，

重申信念認爲盧安達烏隆提之最佳前途在於成爲

經濟、國防及對外關係合一而不妨礙盧安達與布隆提

內部自治之單一國家，

深願保證盧安達烏隆提儘速在最有利情況下臻於

獨立，

一．對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問題委員會及依攄大

會決議案一六0五（十五）所設大赦問題特設委員會

暨其職員執行所負任務之情形表示嘉許，並對盧安達

22 參閱一九六一年七』」十九日決議案一七0.:.:::.(-!六），

第-段 o

23 大含正式紀錄，第十六屆會，附件，義埕項目四十九

增編 (A/4994 and Add.1 and Corr.1) 。

24 同上，成埕項目囚t几，文件 A/C.4/5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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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隆提人民、政治領袖、管理當局代表以及與該委員

會有效合作之一切方面，同申慶賀；

二．決定設置．盧安達烏隆提問題委員會，由大會

選舉代表五個會員國之委員五人組成之o 該委員會認

爲適宜時得隨時邀請管理當局，盧安達政府及布隆提

政府之代表出席其會議；

三·請該委員會立即前往該領土，以便與管理當

局及國內當局充分合作，實現下列目標：

(a) 領土內各政冶黨派之和解；

(b) 全部難民之歸來與重行安頓；

(c) 保障人權與基本自由，包括在和平情況下享

有言論、結社及政治活動之自由；

(d) 維持法律與秩序；

(e) 安排由嚙合國所派專家或訓練團協助訓練土

著部隊，並迅速撤退比利時軍事部除及同軍事部隊，

於獨立前完成之，惟經委員會與盧安達烏隆提當局及

管理當局諮商後認爲需要暫行保留之人員除夕柘但此

項人員之保留不得妨礙盧安達烏隆提將來獨立後之主

權權利，且須經其嗣後批准；

四·請該委員會儘速在阿的斯阿貝巴召開高級會

議，由委員會主席獪任主席，盧安達與布隆提兩政府

各派代表五人在彼此政府首長率領下，出席會議，俾

便商定雙方皆可接受之方式，以產生儘可能最爲密切

之政冶、經濟及行政合一組織。委員會之任務為努力

調和兩政府之觀黠，並提出可以達成上逃目標之具體

提案；委員會澹任此項任務時將由祕書長供應所請求

之法律、財政與經濟、軍事與誓政、以及技術協助方

面之顧問，以資協助；

五．請該委員會設法使一切內部自治權力至遲於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移交盧安達及布隆提兩政府；

六·復腈該委員會於一九六二年六月一日以前，

就促使實現本決議案正文第三、第四及第五段所載目

標之進度向續開之大會第十六屆會提送報告書；此項

報告書包括關於下列事項之建議：

(a) 最後移交權力之必要安排與方式；

(b) 聯合國爲處理該領土之社會與經濟問頲所能

提供之協助；

(c) 依上文第三段 (e) 分段規定暫行保留之任何

人員之撤退時間表；

匕預期以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爲終止託管協定

之日期，但須經大會決定在一九六二年六月第一星期

專爲審議盧安達烏隆提問頲續開之屆會中審查該委員

會報告書後核定之；

八．認爲實施本決議案之規定將保證盧安達烏隆

提在和平與安寧之氣氛中臻於獨立，並將保證於上文

第七段所稱之續開屆會中終止託管協定：

九．請管理當局並籲隨盧安達烏隆提政府與人民

對該委員會執行任務予以充分合作；

一o. 決定在本屆會議程上保留此項目，不結束

此項目之討論，並授墉該委員會於清況需要時逍返聯

合國會所請大會主席立即重行召開大會，專事審議盧

安達烏隆提問題；

一一．請祕書長爲該委員會執行任務提供必要之

便利與協助，尤須為本決議案正文第三段 (d) 、 (e) 兩

分段及第四段所稱之目的，供應專家及軍事觀察員。

--1!..i*...::. 年...::.n...::. 十三日，

第一 --0六次全體會蟻。

* 

＊崇

大會於一汜*.::.年.::.月..::.十三日第一一 0＊大全

體會議中，以惡記名投票選出依J:. 列決議索第.::.，文所

設底安達、馬世提問題委員會之委員。

委員會由代表下列各會員國之委員五＾維成之 .. 

海見、伊朗、賴比瑞亞、糜·洛升、多哥。

一七四四（十六）．盧安逹酋王問題

大會，

業已審議聯合國盧安達烏隆提問題委員會之報告

書23 並已聆悉盧安達酋王、省王代表及盧安達政府代

表之陳逃，

覆按其一九六0年十二月二十日決議案一五八O

(· l ·五）及一九入一年四月二十一日決議案一六0五

( 卜丘），

察悉該委員會對盧安達複決舍王問題與舉行戏法

選舉之情況與策氛以及此項工作之實際安排所提之意

見，

備悉盧安達政府與反對黨盧安達國民同盟在一）L

八二年二月八日達成之協議，24 至爲滿意，


